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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行踪诡异的油船
浙江舟山普陀小干码头，每天都有大量货轮停泊于

此。2014年上半年，就是在这里，一艘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杭
州海关隶属舟山海关缉私分局缉私警察的视线。

这艘名为“金舟19”号的油船，从表面上看和其它油船
并无区别，每个航次都拥有正规手续，活动轨迹也看似正
常：船舶从舟山出发后，每次都向江苏海事部门申报在江
苏等地沿海港口装载成品油运往山东，到山东沿海港口
后，再向当地海事部门申报从江苏等地装载成品油的数
量、品名，每完成一航次，船就回到舟山休息，过段时间再重
复上述流程。

即便这样，它还是引起了缉私警察的注意：因为申报在
江苏装载成品油的它被证实从未到过江苏。

“伪造了航海路线，不排除存在每次出海都是到公海过
驳装载成品油偷运进境，以合法手续掩盖非法走私成品油
的行为。”参与办案的一名海关缉私警察表示。

其实早在这之前，缉私分局在对关区沿海港口进行基
础排查时就得到一条重要线索：有一艘油轮多次从公海过
驳装载成品油走私偷运进境，进境后其主要装运方向是山
东一带沿海港口。细致的调查最后确定了这个事实，“金舟
19”号就是线索中的可疑船只。

2015年3月4日，就在“金舟19”号再一次回到舟山港
口时，杭州海关缉私警察雷霆出击，在港口某锚地先后抓获
11名犯罪嫌疑人，并成立专案组分批对抓获的嫌疑人展开
突审。

同时，专案组派员赴山东济南进行调查和抓捕，在当地
缉私部门和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下，历时20多天往返于济
南、荷泽、运城等地，最终于2015年4月20日在运城一居民
小区内将“金舟19”号老板孔某抓获，并在济南抓获另一名
主要犯罪嫌疑人胡某。至此，主要嫌疑人悉数落网。

“零口供”也难逃法网
主要嫌疑人到案后，原本以为接下来办案会比较顺利，

让缉私警察们没想到的是，这些人均对自己的犯罪行为避
重就轻，互相推诿拒不交代，案件面临着主要犯罪嫌疑人

“零口供”的局面。
关键时刻，专案组研究决定调整办案策略。一方面，海

关缉私警察兵分三路，多次到山东济南、日照、威海等地，搜
集“金舟19”号船走私过程中的证据；另一方面，与嫌疑人打
心理战，争取逐个突破。

在细致梳理证据的过程中，海关进一步获取了重要证
据，先后举证数百份；在对船员的审讯中，海关获悉了该走
私团伙另一艘参与走私的船舶“祥鸿9”号的关键线索，并
顺藤摸瓜抓获参与走私船员7名。随着“祥鸿9”号的落网，
这个走私犯罪团伙走私成品油的事实更加清楚、脉络更为
清晰。经过长达近一年摸排和证据收集，这起走私大案的

“内幕”终于被揭开。
2014年6月至12月期间，山东籍人员孔某、赵某等人共

谋，由孔某入股，以赵某名义购买了“金舟19”船和“祥鸿9”
船，并雇用汤某等舟山船员。赵某、胡某等人通过伪造航海
路线、装油地点等手段逃避海关监管，从境外海域非法偷运
成品油共计2.48万吨进境，卸至山东日照、威海等港口的沿
海油罐中。

6月8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分别判处孔某、
赵某、胡某有期徒刑15年、13年、4年，各处罚金人民币2700
万元、2600万元、5万元，判处汤某等17名船员3年有期徒
刑缓刑5年、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不等。

杭州海关缉私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杭州海关
将进一步加大打击走私力度，开展综合治理，严厉查处海上
非法买卖、走私货物等违法犯罪行为。

工程副总指挥贪污300万项目款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建总，系全民

所有制企业）道桥工程公司是新兴建总的企业分支机构。
2000年1月，被告人胡某与新兴建总签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2008年7月，新兴建总道桥工程公司聘任胡某为大同

煤炭运输公路工程项目指挥部（以下简称大同项目部）副总
指挥，全权负责该项目管理工作。

胡某长期在新兴建总道桥工程公司从事项目施工管理
工作，熟知公司的管理运营模式、财务审批及工程结算程序
规定。

2008年至2010年，在道桥公司承揽大同煤炭运输公路工
程项目，胡某任项目指挥部副总指挥期间，因享有独立的财
务审批权力，他利用职务便利，采用虚设会计科目等手段，将
部分施工项目拨款及道桥公司为项目的垫款，用于其个人承
揽的工程项目中，或以项目借款、请客送礼等事由将公款支
出，指示会计人员在虚设的会计科目中平账，将公款300余万

元占为己有。
2014年4月11日，胡某被查获归案，赃款尚未退缴。

一审因贪污被判11年
2015 年 12 月 24 日，北京一中院以贪污罪判处胡某

有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责令被告人胡某继
续退赔犯罪所得，发还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道桥工
程公司。

宣判后，胡某不服，向北京市高院提出上诉。胡某上诉
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
立，自己无罪。

胡某的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贪污数额不清；依
据证人证言不能得出在负责人处签字的款项即为胡某所领
取，证据证明有部分款项用于大同工程项目；部分证据不具
备证明效力。

胡某辩护人指出，本案事实应为个人承包，胡某占有的
不是大同项目财产，不构成贪污罪。

终审认定受审翻供不退赃 驳回上诉
该案二审期间，上诉人胡某没有提出新的证据。
对于胡某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二审法院经查，一

审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仅有证人证言，还有新兴建总出具
的《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工程项目承包责任书》、收支明细表
等书证证实，在新兴建总所属范围内的工程项目，均实行项
目经理承包责任制，项目经理部的工程款实行专款专用。

《工程项目承包责任书》中明确规定：“胡某的权利为协
调好两个合同段的人力、材料、设备统一调配及资金的合理
使用。完成上交利费后的结余部分的80%作为本人的效益
工资及前期运作本项目投入资金的补偿费”，道桥公司大同
煤炭运输公路工程项目并非个人承包。

胡某作为项目指挥部负责人在财务支出凭证上的审批
签字，证实专项工程款的使用、支出均经胡某审批。对于工
程款的流失，胡某应承担责任。

胡某在案件侦查期间曾供认作案事实，在起诉、审判阶
段推翻原供，拒不退还赃款。一审法院认定胡某所犯贪污
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量刑正确。胡某所提上诉理由
及辩护意见，法院均不予采纳。

法院认为，胡某作为受国有公司的委托管理、经营国有
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贪污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胡某不如实供认犯罪事实，拒不退缴赃款，给国有资产
造成巨额损失，一审法院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情节及对于社
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其所作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量刑适当。据此，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虚设科目贪300万 受审时却翻供不退赃
工程副总指挥因贪污罪被判11年

《法制晚报》

55岁的胡某原是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道桥工程公司大同煤炭运输公路工程项目指挥部副总
指挥。2008年至2010年间，胡某利用该职务便利，指示会计人员在虚设的会计科目中平账，将300余
万元项目款非法侵吞。

北京一中院以贪污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11年，处罚金50万元。胡某不服上诉。昨日记者获悉，
北京市高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江苏装油”其实是去公海走私成品油
杭州海关破获走私成品油大案

本报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盛文高

名义上在江苏等地沿海港口装载成品油运往山东，实际上暗度陈仓，将油品从公
海过驳后偷运进境。昨天下午，杭州海关对外通报，成功捣毁1个海上成品油走私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人，全案涉及走私进境的成品油2.48万吨、案值1.6亿元。


